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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第1條（立法依據）
　　本條例依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第三十六條制定之。
第2條（適用範圍）
　　後備軍人參加公職考試與比敘之優待，依本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公職，暫以公務人員為限。
[bookmark: a3]第3條（後備軍人之定義）
　　本條例所稱後備軍人，其對象如左：
　　一、常備軍官及常備士官依法退伍者。
　　二、志願在營服役之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及士兵依法退伍者。
　　三、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者。
[bookmark: a4]第4條（參加公務人員考試之優待）
　　前條後備軍人參加公務人員考試時，得予左列優待：
　　一、應考資格，除特殊類科外，得以軍階及軍職年資，應性質相近之考試。
　　二、考試成績，得酌予加分，以不超過總成績十分為限。
　　三、應考年齡，得酌予放寬。
　　四、體格檢驗，得寬定標準。
　　五、應繳規費，得予減少。
[bookmark: a5]第5條（轉任公務人員之比敘優待）
　　後備軍人轉任公務人員之任用比敘，得予左列優待：
　　一、後備軍人依法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與其他候用人員資格相等時，優先任用。
　　二、後備軍人依法取得公務人員各官等任用資格者，按其軍職官等官階及年資，比敘該官等內相當職等及俸級。
　　三、任用公務人員之機關，遇有緊縮或改組時，應優先留用。
　　四、作戰或因公負傷者，除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外，並依其功勳，優敘俸級。
　　前項各款之比敘標準及其他有關優待事項，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
[bookmark: a5b1]第5條之1（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之規則方式等）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以考試定其資格；其考試類科、應考資格、應考年齡、工作經驗、考試方式、應試科目、成績計算、及格標準及其他有關事項，由考試院另以考試規則定之。
　　前項考試得按轉任機關分別報名、分別錄取任用，並得依應考人軍職官等官階採行不同考試方式。
　　第一項考試及格人員取得簡任官等任用資格，並按其軍職官等官階及年資，比敘相當職等及俸級，其轉任簡任低職等職務及先以薦任第八職等或第九職等任用者，除予合格實授外，其依規定應取得之較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仍予保留。
　　第一項考試及格人員，按報名轉任機關，由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中央及直轄市政府役政、軍訓單位任用，並僅得於各轉任機關間轉調。但轉調所屬機關（構），以具有航海（空）、造船、輪機、資訊、電子等特殊專長者為限。
　　隨同業務移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之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尚未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本條例修正公布施行後，三年內得依原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規則辦理。
　　本條例修正公布施行前，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經核定有案者，依原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規則辦理。
[bookmark: a6]第6條（施行細則）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7條（施行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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